
臺北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112 年度全市型輔導方案計畫 

少年。力-心生活提案所 

一、依據:臺北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112年度工作計畫。 

二、目的: 

本方案專為有就學議題、繭居在家、罹患慢性心理疾患，對體制內課程無興趣、內

隱外顯之拒學學生，且目前暫無適當資源可連結之輔導個案而設計，透過多元豐富的課

程，創造個案外出及學習動機，提供正向回饋經驗，讓個案能與自身的狀態、陪伴的他

人以及學習的歷程產生重新連結，為展開新的行動做準備。 

三、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四、承辦單位：臺北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五、協辦單位:臺北市青少年發展暨家庭教育中心、臺北市立動物園、臺北市藝文推廣處、臺

北市中正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                                           

六、服務對象: 

1、 本市七年級~高三學生，有就學議題(含國中畢業未升學未就業、中途離校)、繭居在

家、慢性心理疾患，且暫無適當資源可連結之輔諮中心三級個案為優先。 

2、 本市七年級~高三學生，有就學議題、慢性心理疾患，經學校開案服務之二級輔導個

案學生。 

七、辦理期間: 

1、 111學年度下學期：112年 3~6月 

2、 112學年度上學期：112年 10~12月 

八、課程說明: 

1、 課程類別：以「生活」為主軸規劃，內容含括冒險體驗、技藝探索、身心紓壓、生

活態度等類別，共發展出「食研所」、「樂研所」、「動研所」及「心研所」四大

系列合計共 15項課程，並提供全年度課程 DM (附件 1)及 111學年度下學期課程訊

息(附件 2)供學生參考。 

2、 選課方式：課程採自由選修方式，可選擇多場課程參加。 

3、 課程進行：每堂課均安排外聘專業師資進行活動帶領，另必須學生所屬之個管老師/

輔導人員出席/接送，並陪同個案學習探索與適應。 

4、 時數認證:參與課程時數可依需求於該學期結束前提出申請，時數於課程全部結束後



給予認證。 

九、招生說明: 

1、 招收人數:每班 10~20人/組，各班開班人數詳見課程訊息(附件 2)。 

2、 招收條件(需同時符合以下條件)： 

(1) 需透過本中心駐區社工師/心理師或學校輔導室評估，符合本案服務對象與課程

適配性之開案學生。 

(2) 需安排個管老師/輔導人員陪伴參與及接送。 

3、 報名方式： 

(1) 報名時間：由本中心駐區社工師/心理師推薦三級個案或各校輔導室

推薦適合個案，報名期間 

1、 111年度下學期:2月 20日(一)至 3月 3日(五)。 

2、 112年度上學期:9月 4日(一)至 9月 15日(五)。 

(2) 報名方式：請填寫 google表單 https://forms.gle/EQVuoHQuQ2XcUPWp7 

，並上傳簽核後的學校/家長同意書(附件 3)，即完成報名。 

(3) 如有疑問請聯繫輔諮中心黃婉萍心理師 wphuang@tscc.tp.edu.tw 

或來電 02-25632156分機 213黃婉萍/101許文靜組長詢問。 

(4) 若有異動將公告於中心網站。 

4、 遴選及候補說明: 

(1) 以本中心開案服務之三級輔導個案學生為優先錄取對象。 

(2) 遴選結果將以公文方式於 3/24前通知。 

(3) 行前通知將於課程開始 1週前以 e-mail方式告知。 

(4) 各項課程均增加若干人數作為候補名額，開課前將依請假狀況依序通知候補。 

(5) 報名錄取後若達 2次課程未到者，則後續課程列為候補。 

(6) 本中心保留遴選名單之裁量權。 

十、因應新冠肺炎防疫規定 

    配合「臺北市各級學校暨教育機構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教育總指引」之相

關規定，課程環境皆使用酒精定時消毒，請參與者保持適當社交距離、勤洗手及配戴口

罩；相關防疫規定視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訊息滾動式修正。 

十一、 經費: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十二、 本計畫奉 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111學年度下學期報名 QRcode 


